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103年 1年 22日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107年 10月 1日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一、宗    旨：本校為配合推展社會教育、加強學校與社區結合，開放活

動場所予民眾及團體從事各種文宣、藝術、體育之會議、訓

練、比賽、表演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國有財產法第 28條但書規定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

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 

三、開放範圍：  

(一)開放場地：1.活動中心。2.運動場及其他可供活動之場所。3.會

議室。4.視聽教室。 

(二)活動類別：1.文宣活動。2.藝術活動。３體育活動。4.政令宣導。

5.學術性演講及會議。6.非營利性質之集會或活動。

7.政黨活動一律不予借用，以維行政中立。8.各場地

不得進行宴會等餐飲活動。 

(三)開放時間：開放時間以不影響正常教學、學生安全、校區安寧為

前提，夜間除特殊需要外不予開放。  

四、使用對象： 

凡機關學校及有組織之社會團體，推行有關文教宣傳及社教活動者為

對象。 

五、收費標準：  

     為維持開放場所之整潔與必要之養護，得收場地設施使用費及保證  

金，作為維護、清潔、水電消耗、員工加班等之支出，其標準如下： 

    (一)場地設施使用費 

地        點 單位 收費標準（元） 保證金（元） 

活動中心 間 10000/場次 10000 

五樓會議室 間 5000/場次 3000 

二樓會議室 間 3000/場次 2000 



視聽教室 間 2000/場次（4小時

為 1場） 

2000 

電腦教室 間 3000/場次（4小時

為 1場） 

3000 

教室 間  200/場次（4小時

為 1場） 

2000 

網球場 面   600/場次（4小時

為 1場） 

2000 

籃球場 面   200/場次（4小時

為 1場） 

2000 

室外空間.操場(大型活動

自備舞台) 

式 5000場次（4小時為

1場） 

50000 

(二)保證金用於下列實際使用之費用，節餘後退還剩餘之金額。 

        1、電費、自來水費依本校前一年度用水、用電成本乘以實際使用             

           度數。 

  2、本校派駐支援之員工加班費依勞基法每小時時薪計價        

        3、場地清潔由本校清潔公司處理，若因油漬造成場地污損而須             

           另為處理時，則依實際費用。 

六、政府文教機關、團體承辦或協辦之活動而借用本校場地視活動性質及

預算經費，經校長核准後，得酌予減收或免收。 

七、各借用機關學校團體，經本校同意後，應於 3日前派員前來總務處辦

理借用手續，惟本校必須使用時得通知改期使用或停止借用。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停止使用且不退還已繳之費用： 

    (一)、舉辦之活動或演出之節目違反善良風俗、政府法令者。 

    (二)、遇有空襲、天候突變或其他緊急災害者。 

    (三)、活動損及本校建築與設備，經本校勘驗不宜繼續使用者。 

(四)、活動名稱變更者(但申請變更核准者不在此限)。 

九、本校設備臨時故障，經本校認為有公共危險之虞者，應停止使用並酌

情退費。 

十、本校場地借用手續如下： 



    (一)、向本校總務處庶務組領取借用申請表(使用 3日前辦理) 

    (二)、使用前繳清場地租借費及保證金，並由出納組出具統一收據。

(保證金於使用後 7日內結算剩餘申請發還、不足部份補足)。 

    (三)、借用期滿最遲於次日前恢復原狀並派員點交借用之物品。 

十一、借用本校場地應注意事項： 

    (一)、場地設備應加以愛護，如有損毀、遺失情形應由借用單位，

於 3日內負責賠償或修復。 

    (二)、借用本校場地所需佈置事宜，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 

    (三)、借用本校場所 ，不得任意黏貼紙張，場地未經許可不得另行

劃線。 

   (四)、借用本校教室，嚴禁在黑板黏貼海報或紙張，違者應該賠償黑

板修繕費。 

   (五)、借用人(包括來賓)未經本校同意不得進入非借用區。 

   (六)、借用人(包括來賓)不得攜帶動物及危險性物品暨違禁品進入校

內。 

   (七)、借用場地之秩序及安全問題由借用單位負責。 

十二、本校得依活動內容派遣支援人員及場地清潔人員，支援人員以一人

為原則，由總務處派遣；原則上場地清潔由清潔公司處理，惟若因

其他事由而須清潔人員最多三人，由總務處依實際情況僱工打掃，

維護環境整潔。 

十三、支援人員(編制內人員)，依行政院院授人字第 0910043481號函相關

規定報支加班費(不另行加收加班費)。清潔人員依法定工時計價。 

十四、本要點提經主管會報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場地借用申請表 

登記單位：                     會辦單位: 

學務處         教務處          實習處        秘書        校長： 

進修學校  

申請單位 

及申請人 

 申請

日期 

 

聯絡電話 

及住址 

 

活動主題  

借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星期    )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星期    ) 

預計人數  

借用之場地  

借用之設備  

申請人詳閱以下規定： 

1、申請借用上列場地及設備，願意遵守校方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之相關

規定，如有違反，隨時停止借用並依校方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2、所借用之場地於 3個月內開放登記租借，3個月前申請僅為預約登記，

租借程序須經校方核准且正式通知後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相關款項方完

成正式租借登記。 

3、校方保留不予租借之權利，完成正式登記及繳款時亦同，校方將原款項

退還租借者，租借者不得異議。 

4、保證金用於下列費用：(1)電費每度新台幣 5元、自來水費每度新台幣

10元 (2)本校派駐支援之員工加班費依勞基法之規定以 8小時計算(3)                                                       

   場地清潔本校委由清潔公司處理基本費用 3150元，若因油漬而須另為處  

   理時則依實際費用收取。 
 申請人簽名： 



退還場地借用保證金餘額申請書 

本機構或本人於    年  月  日借用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場

地，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整。支付(1)水費：  元 (2)       

電費：   元(3)人員管理費：   元(4)場地清潔費：     合計：                    

      元 ，扣取後剩於保證金為新台幣     ：元。現已完整歸

還並付費完畢。請准予退還剩餘保證金。 

       此致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申請人：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擬辦： 

□ 同意歸還保證金新台幣       元。 

□ 不同意歸還，原因： 

庶務組：        總務主任：       主計室：             校長：     

------------------------------------- 
退還場地借用保證金餘額收據 

本人於   年  月  日借用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場地，繳交

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整，支付借用場地各項費用後剩餘為新

台幣      元。現已完整歸還並付費完畢。茲收取繳交之剩

餘保證金無訛。    

       此致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申請人：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修正原因 

三、開放範圍： 

(二)活動類別：1.文宣

活動。2.藝術活動。３

體育活動。4.政令宣

導。5.學術性演講及會

議。6.非營利性質之集

會或活動。7.政黨活動

一律不予借用，以維行

政中立。 

增列 

8.各場地不得進行宴會

等餐飲活動。 

為顧及環境衛生、校園

安全維護及現有人力不

足等因素，增列使用限

制。 

十四、活動中心開放非

營利性質之集會或活

動，如為宴席活動以週

六、日為原則及注意事

項。 

刪除 同上 

十五、本要點提經主管

會報通過並呈請校長核

定後自 103年 2月 1日

起實施。 

十四、本要點提經主管

會報通過並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

施。 

實施要點內容增刪。 

  

 

 

 

 

 

 

 

 
 



租借場地注意事項 
 

1、 場地提供麥克風供活動使用，若需播放音
樂、單槍投影設備，請自行準備。 

2、 活動中心因場地為挑空之建築物，活動期間
嚴禁布置空飄氣球。若因空飄氣球，致使風
扇受損，維修費用由租借人支付。 

3、 活動後請將垃圾、廚餘等清理乾淨，並將垃
圾集中放至垃圾子車中，若因垃圾未分類，
遭環保單位開立罰單，將由保證金中扣除支
付。 

4、 如場地恢復未符本校期待，本校得視場地恢
復情形，由保證金中僱工整理，以恢復正常
使用，租借人不得異議。 

5、 場地使用後，如有玻璃製品之廢棄物如酒
瓶、酒杯、陶瓷瓶罐等，由租借人自行運棄，
若由本校運棄，本校所支付之費用則由保證
金中扣除。 

6、 為免影響教學，活動所需設備、器具，請於
申請使用日前一天下午始搬至會場布置，活
動結束後儘速回復原狀，其設備、器具請於
隔日搬離。 

7、活動期間請勿燃放鞭炮，以免影響社區居民 
   安寧，若確有必要時，以環保鞭炮為限。 
 
 
 


